教育部選送華語教師赴海外中小學任教  Q & A

【申請資格】

Ｑ１︰如果未具備台灣中小學合格教師證，可以申請赴國外擔任華語教師嗎?

Ａ：很抱歉，由於赴美任教的教學對象為中小學學童，依該地區要求，您必須具備教師證才具申請資格。

Ｑ２：已經完成教育實習，但尚未取得合格教師證者可以申請嗎?

Ａ：若無法於報名截止日前取得合格教師證，則不具申請資格。

Ｑ３：如果未具備教育部對外華語認證，可以申請嗎？

Ａ：可以提出申請，但具備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認證者優先。

Ｑ４：沒有教育部的對外華語教學認證，但是在台灣教了台灣學生十幾年中

文，可以被承認是對外華語教學資歷嗎？

Ａ：很抱歉，對外華語教學與中文教學對象並不相同，不能採認為具有對外華語教學資歷。
【申請資料】
Ｑ1：為什麼要提供英文版的資料？

Ａ：由於您所送的申請資料將提供美國官員審查，因此須請您於線上填寫英文申請資料，並儘量提供英文表件。

Ｑ2：一定要有托福成績嗎？

Ａ： 各項計畫要求不同，請您詳閱簡章說明。某些計畫可接受您以英語系國家學歷替代托福成績，簡章中若無註明須附托福成績，則可以其他文能力證明(例如：多益、全民英檢)替代。

Ｑ3：以後還有這樣的機會嗎？

Ａ：目前全世界都掀起一股華語熱潮，相關訊息將隨時刊登於教育部國際文教處華語教學專區，網址為：http://www.edu.tw/bicer/content.aspx?site_content_sn=8490。
Ｑ4：申請資料會退還嗎？

Ａ：申請資料並不會退還給申請人，申請資料請繳交影本，並註明「與正本無異」後，簽名或蓋章以示負責。

【申請方式】

Ｑ１：我可以直接和美國學校聯繫申請嗎？

Ａ：很抱歉，此計畫必須透過我國教育部的作業，老師不得與美國學校逕行聯繫申請。

Ｑ２：每個申請人都有機會和官員面談嗎？

Ａ：申請表件將由教育部核定之審查委員進行第一階段書面審查，再進行第二　　

　　階段華語語音及英文口語能力測驗。兩階段審查合格者，經美國方面再度進

　　行資料審查之後，擇優選出數名人選與美國官員以英文進行面試；並非每人都有機會和美國官員面談。

Ｑ３：面試會考什麼問題？

Ａ：面試問題皆由審查委員訂定，依各地區而有所不同。

Ｑ４：將報名表送出即算完成報名嗎？

Ａ：請您將線上華語教師輸出報名表填妥並確認送出後應列印，並連同簡章所列表件影本寄至臺灣華語文教學學會(臺北郵政第7-520號信箱)，才算完成報名。

Ｑ５：需要特別註明我要申請哪一所學校嗎？

Ａ：採取聯合甄選的方式，因此您報名時無須特別註明您希望任教的學校。

再次感謝您的參與，若您有其他相關問題，

請電洽臺灣華語文教學學會曾怡華小姐：(02)2351-1619。

